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美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

杭州美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登科技”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北京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有关规定，对美登科

技募投项目延期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杭州美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71 号），公司由主

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海通”）采用定价方式，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 8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5.00 元，共计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保荐及承销费用 1,845.28 万元（不含增值税），前期已支付保荐费 245.28

万元（不含增值税），坐扣本次承销费 1,600.00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

金为 18,400.00 万元，已由国泰海通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账户。另扣除律师费、审计费、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 541.87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7,612.8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

725 号）。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杭州美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

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2023 年 1 月 3 日分别与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创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公司及子公司威海领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威海领新”）连同保荐机

构于 2023 年 5 月 4 日与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及子公司杭州一登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一登科技”）连同保荐机构于

2025 年 3 月 4 日与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 募集资金使用与结余情况 

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共有 4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

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美登科技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创园支行 
3301040160022366200 54,905,387.75  

美登科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支行 
571907442410212 5,731,528.76  

威海领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支行 
755954066610802 7,581,441.48  

杭州一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支行 
571908537210008 10,735,649.35  

合计 78,954,007.34  

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

总额（调整后）

（1）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2） 

投入进度（%）

（3）=（2）/（1） 

1 
电商软件产品优

化升级项目 

美登科技、威海领

新、杭州一登 
100,000,000.00 69,936,597.95 69.94% 

2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美登科技 76,128,509.54 6,918,356.93 9.09% 



单位：元 

合计 - - 176,128,509.54 76,854,954.88 43.64% 

 

三、 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募投项目前次延期的情况 

2025 年 6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最迟延长

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除上述延期外，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

资规模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等网站刊登的临

时公告《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在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1 
电商软件产品优化升

级项目 
2026 年 6 月 30 日 2027 年 6 月 30 日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6 年 6 月 30 日 2027 年 6 月 30 日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电商软件产品优化升级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此前

已延期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持续与头部电商平台进行技术对接和需求验

证，对行业发展趋势有了更深入的判断。截至目前，项目虽取得一定进展，但电

商行业仍在持续演变，商家运营策略不断调整，对 SaaS 软件的功能需求随之动

态变化。公司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商家反馈持续优化产品方案，开发过程中反复

进行需求验证和方案调整，导致项目整体推进进度不及预期。 

同时，AI 等新兴技术在电商场景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技术成熟度和商

业化路径仍不够明确。公司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安全，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采取

了审慎投入策略，避免在技术方向未明时进行大规模投入。受上述因素影响，项



目整体推进速度低于预期，预计无法在原延长期限内完成建设内容。经审慎评估，

公司决定再次对项目进度进行调整。 

（三）保障后续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成立募投项目专项工作组，强化项目进度管控，明确各阶段责任人与

关键节点，实行定期复盘与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加强与头部电商平台的技术合作

与需求调研，确保产品优化方向紧跟市场变化；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优

先保障核心研发环节的资金需求，合理调配资源避免资金闲置或低效使用；同时

建立风险识别与应对机制，针对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变化提前设置验证节点，从

而尽力保障项目后续建设的稳步推进。 

 

四、 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情况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重新论证。此次论

证结论表明，虽然短期内，外部环境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从长期看，

公司募投项目仍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经审慎研究论证，公司将继续实施两个募

投项目并对两个项目实施期限进行调整。具体分析如下： 

（一）电商软件产品优化升级项目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应对市场竞争深化的现实需求 

电商商家对 SaaS 工具的需求已从基础功能转向跨平台协同、全链路管理、

智能营销等深度服务。公司若不能持续优化产品体系，将面临客户流失风险。 

（2）适应技术升级的必然选择 

云计算与 AI 驱动的智能营销正成为行业趋势，公司需在数据处理效率、多

平台兼容性、智能内容生成等方面持续迭代，保持技术领先性。 

（3）破解生态碎片化的关键路径 

直播电商等新渠道的快速发展，导致商家运营场景分散化。公司若能构建统

一管理中台，整合多平台订单、库存及营销数据流，可有效解决商家跨平台协作

痛点，形成差异化服务优势。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技术实施条件成熟 

主流云服务商提供的弹性算力与 AI 工具包，以及开源社区成熟的数据处理

工具链，为技术落地提供了有效支撑。 

（2）市场需求定位清晰 

小微商家的功能升级需求与中大型企业的定制化需求共同构成明确的产品

迭代方向，公司积累的客户场景数据为功能优化提供了精准依据。 

（3）产品协同优势显著 

“美折”营销系统与“我打”订单系统的操作逻辑兼容性强，双产品线协同

升级可实现“营销-履约”闭环，提升整体解决方案价值。 

（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保持技术领先的核心支撑 

电商 SaaS 行业技术迭代加速，研发中心建设有助于公司扩充高端技术团队

与硬件资源，加速复杂产品开发，巩固竞争优势。 

（2）构建人才竞争力的战略基础 

专业化研发基地配合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是吸引和保留核心技术人才的关

键载体，保障企业持续创新能力。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技术团队经验深厚 

现有研发团队长期深耕电商 SaaS 领域，对平台规则及商家工作流痛点具有

深刻理解，硬件升级将释放其技术潜能。 

（2）行业生态资源完备 

公司与阿里云等基础设施服务商保持长期合作，可获取稳定的算力资源及技

术服务支持。同时，头部电商平台开放的 API 接口为跨系统研发提供了真实测试

环境，降低了技术落地风险。 

（3）研发管理体系成熟 

公司已建立标准化开发流程（需求筛选 → 原型验证 → 灰度发布）及配套

的专利产出激励机制，确保资源高效投入与成果转化。 



综上，公司认为“电商软件产品优化升级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

必要性与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继续实施两个募投项目，并根据行业发

展和实际进展对实施期限进行动态调整。延期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行业需求变

化与技术发展趋势，合理安排募集资金投入，力求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五、 决策程序 

2026 年 6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最迟延长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除上述延期外，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

规模不变。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 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充分考虑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募投项目实施现

状，本着对投资者负责及谨慎投资的原则，为保证募投项目的建设成果、满足公

司战略发展规划及股东长远利益的要求、保障募集资金安全做出的审慎决定。仅

涉及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调整，募投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的内容、

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七、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经审慎研究论

证后做出的决定，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